大同市市直行政机关2011年
考试录用公务员资格复审通知
根据《山西省行政机关2011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实施方案》，现就大同市市直行政机关2011年考录公务员资格复审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复审时间地点

复审时间：2011年9月8日

　　　　　8：30－11：30　　15：00－18：00

复审地点：大同市人才市场一楼大厅（大同市迎宾街云冈建国宾馆对面）
二、复审对象

复审对象为：在2011年山西省行政机关考录公务员考试中，报考大同市市直行政机关职位，笔试成绩进入面试的考生。招录计划22名，符合资格复审条件的考生66名。
（资格复审考生名单附后）
三、审查证件、材料

1、本人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笔试准考证原件及复印件，在境外取得学历的留学人员同时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2、本人所在单位或人事档案关系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的证明原件（如开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确有困难，考生须承诺在体检和考察时提供）；
3、本人户口簿（户口簿主页和本人户口信息页）原件及复印件，户口为集体户的可提供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执（职）业资格证书等相关证件（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5、报考大同市旅游局市场开发科科员职位的，须提供本人工作单位出具的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证明原件；

6、报考大同市农业委员会种植业管理科、外经外事科科员职位的，须按照“省考录公告”要求，提供由服务所在地和派出部门市以上主管部门加盖公章的《服务基层“四个项目人员”审核表》原件。(《服务基层“四个项目人员”审核表》表样附后)
四、有关要求

1、考生须符合《山西省行政机关2011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和报考职位要求的报考资格条件。本人提供证件（证明）不全或所提供的证件（证明）与报考资格条件不符的，本人在网上报名时填报虚假信息的，视为不合格。请考生认真准备各种证件和证明材料，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复审。

2、资格审查贯穿考试录用工作全过程，在考试录用的各个环节，如确认报考人员有不合格情形的，随即取消报考、录用资格。

3、要求考生坚持诚信报考，严禁弄虚作假。如经查实，有通过虚假等不正当手段骗取报考、录用资格的，将按照《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予以严肃查处。

4、若列入资格复审范围的人员确认不参加资格复审的，请于9月7日12：00时前电话告知大同市人事局考录科。本人未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资格复审的，视为自动放弃。未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资格复审或资格复审不合格的，不再递补。

5、资格复审后，面试、体检工作将随之进行，请考生注意合理安排时间。

6、资格复审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复查工作由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监督，复审的要求、标准、过程、结果一律向考生和社会公开，考生可就复审事宜进行咨询，欢迎广大考生和社会各界予以监督。

咨询电话：0352－5189161

监督电话：0351－3083737

          0352－6033727

五、信息反馈

为确保考生按时、按要求参加资格复审，请考生见此通知后及时与大同市人事局考录科联系，按时参加资格复审。
大同市人事局

二〇一一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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